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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政府目前根據《收回土地條例》 (第 124 章 )、《道路 (工程、

使用及補償 )條例》 (第 370 章 )及《鐵路條例》 (第 519 章 )等相關

法例的條文收回私人土地作公共用途。因土地／物業被收回而遭

剝奪相關管有權的業主，及／或在相關土地擁有權益的人，例如

租戶等，均有權根據相關法例條文，就被收回的土地及建築物

(如有的話 )的公開市場價值或其他土地權益獲得法定補償。公開

市場價值指 "由自願的賣家在公開市場出售該土地而預期變現可得

的款額 "。 1 

 
1.2   政府亦已訂立特惠土地補償及特惠津貼的制度，作為法定

補償以外的另一選擇，以 (a)回應受影響各方的合理需要；及

(b)減少他們提出法定補償申索的需要。有關各方如不接納當局

提出的特惠補償建議，可繼續就法定補償提出申索。  

 
1.3   地政總署在釐定屬共有業權的地段／建築物的法定補償
時，所採取的做法是參考經批准建築圖則／改建及加建圖則所顯示

的用途，以及租契許可的用途，評估個別單位在收回有關地段／

建築物當日的公開市場價值 (即個別單位的現有用途價值 )。就屬

單一業權的地段／建築物而言，當局會評估其現有用途價值及重新
發展的價值，並會以兩者當中的較高價值作為建議的法定補償。 2 

 
1.4   發展事務委員會將於日後的會議上討論有關政府在評估

法定補償時對屬單一及共有業權的地段／建築物採取不同處理方法
的事宜。為方便討論上述課題，事務委員會在 2014 年 10 月 28 日

的會議上要求資料研究組研究海外地方在評估被收回物業的價值時

採取的做法。3  本資料摘要研究英國的英格蘭、澳洲的新南威爾斯州、

                                            
1  《收回土地條例》第 12(d)條。  
2  請參閱 Lands Department (2013)。  
3  事務委員會亦要求資料研究組研究香港及英聯邦國家在解決因收回土地而引致的

糾紛方面所採取的機制。資料研究組為此擬備了另一份題為 "解決因收回土地而引
致的糾紛 "的資料摘要 (IN04/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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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安大略省 4 及新加坡在評估被收回物業的價值時採取的

做法。資料研究組選定英格蘭、新南威爾斯州及安大略省進行

研究，是因為三者均為普通法司法管轄區，而選定新加坡進行

研究，則因為當地的社會經濟狀況與香港相近。  

 
 
2.   香港如何評估被收回物業的價值  

 
 
2.1   在香港，當局在評估被收回物業的法定補償時所須依循的

原則，載於各相關法例及法院就相關收回土地 (下稱 "收地 ")個案

作出判決當中。《收回土地條例》訂明，須向被收回土地的業主

支付的法定補償按土地被收回當日的公開市場價值計算。然而，

有關補償不得考慮下列情況： (a)收地屬強制性 (第  12(a)條 )；

(b)有關土地受城市規劃圖則的指明條文影響的事實 (第 12(aa)條 )；

(c)任何不符規劃的土地用途 (第  12(b)條 )；及 (d)預期獲得或頗有

可能獲得批出、續發或延續任何特許、許可、契約或許可證，

但若非因該土地被收回，便可按應有權利確使可獲批出、續發或

延續者，則屬例外 (第 12(c)條 )。  

 
2.2   規管收地補償的法律條文由普通法的原則予以補充。該等

普通法原則包括：  

 
(a)  推定法律不容許收地時不給予補償；  

 
(b)  不會考慮因為收地的計劃而引致土地價值增加或減少；  

 
(c)  如被收回的土地具發展潛力，業主有權把發展價值納入

其土地的價值內評估；  

 
(d)  業主有權按土地的最大及最合適的用途估算其土地的

價值 5；及  

 
(e)  申索人可按土地現時最低限度的價值另加騷擾補償提出

申請，或按有關土地的發展價值提出申請。 6 

                                            
4  在澳洲及加拿大，收地程序受個別州／省及領地所制定的法例規管。  
5  在香港，普通法的最合適用途原則 "受《收回土地條例》第 12(c)條規限為，根據

政 府 租 契 、 政 府 新 批 出 的 租 約 或 其 他 業 權 的 用 途 契 諾 可 作 的 合 法 用 途 "。

請參閱 Cruden(2009)。  
6  請參閱 Special Committee on Compensation and Betterment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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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據地政總署所述，對於應採取甚麼基準評估發展價值，

可參考上訴法庭在 2013 年 7 月就 Siu  Sau  Kuen  v  The  Director  of  Lands

一案作出的判決。上訴法庭在該判決中裁定，在決定就被收回物業
支付的補償應否包括發展價值時所採用的準則如下：在權衡相對
可能性的情況下，相關證據有否顯示，截至收回物業當日為止，
被收回的物業有可能重新發展。該判決亦裁定可藉下列情況證明

被收回的物業有可能重新發展： (a)"有關申請人提出把物業本身或

把該物業與其他物業合併後重新發展的實際建議 (或由於沒有提出

有關建議而顯示沒有可能重新發展有關物業 )"；或 (b)"有證據顯示

被收回物業附近一帶會重新發展 (不論是否附有重新發展被收回

物業的計劃為證據 )，只要附近一帶會重新發展的證據足以證明，

在合理可預見的時間內，有可能進行一個可行的重新發展計劃，

以把被收回物業本身或將之與其他物業合併後重新發展 "。 7 

 
2.4   因應相關法律條文及相關法院案例所確立的原則，地政總署

在釐定屬共有業權的物業的法定補償時所採取的方法，是根據既定
的估價做法，評估該類物業的現有用途價值。至於屬單一業權的
地段／建築物，地政總署考慮到，若證實重新發展更有利可圖，

有關的業主通常會選擇重新發展其地段／建築物。在該等情況下，

由私人主動提出重新發展的可能性較高，當局因而會評估有關

地段／建築物的現有用途價值及重新發展的價值，並會以兩者當中

的較高價值 (即反映更有利可圖方案的價值 )作為建議的法定補償。  

 
2.5   然而，地政總署表明會研究每宗補償個案的獨特事實及

情況。如前業主認為在其物業被收回當日，該物業屬有可能重新

發展的建築物的一部分，該業主須提供相關的證據 (例如是否有經

批核的重新發展方案 )，以證明存在重新發展的可能性。  

 
 
3.   選定海外司法管轄區如何評估被收回物業的價值  

 
 
3.1   關於評估被收回物業的價值時所採取的做法，選定司法

管轄區的相關收地法例並無任何條文指明，應採取不同方法評估

屬單一及共有業權的被收回物業的價值。如有關當局有就收地補償
發出指引，相關的指引亦沒有訂明該規定。  

                                            
7  請參閱 Siu Sau Kuen v Director of Lands, CACV 18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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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在選定的海外司法管轄區中，評估被收回物業的價值的

原則由相關的收地法例及案例法訂定。除非相關法例另有規定，

否則在第 2.2 段提述的普通法補償原則亦適用。一般而言，被收回

物業的價值按有關物業在收回物業或就物業估價當日的市場價值

予以評估。下文各段闡述選定海外司法管轄區就評估被收回物業的

價值所採取的做法，尤其是在進行有關評估時會否及如何計算被

收回物業的發展潛力。  

 
 
英國英格蘭  

 
3.3   在英格蘭，釐定收地補償的原則由法例 (包括《1961 年土地

補償法令》 (Land  Compensation  Act  1961)及《 1965 年強制購買法令》

(Compulsory Purchase Act 1965))和案例法訂明。根據《 1961 年土地補償

法令》，被收回的物業的價值是以進行估值當日 8的公開市場價值為

基礎進行估算，不會考慮因收地以進行發展計劃而引致土地價值

增加或減少。如因物業用於違法用途，或用於有損處所佔用人健康

或有損公眾健康的用途，而令物業的價值增加，則有關增幅可予

剔除。  

 
3.4   被收回物業的公開市場價值可按物業的現有用途作出評

估。然而，若能證明即使沒有導致須收回有關物業的計劃，該有關

物業的發展價值亦已存在，則經評估的價值可反映該物業的發展

價值。如聲稱被收回物業具有發展價值，須以有關發展的實際 9  或

假設規劃許可，以及市場對有關發展的需求，證明有關物業確實具

發展價值。 10 

 
3.5   與香港的規管架構不同，英格蘭的收地法例訂明，法定

規劃假設在收回具發展潛力的土地時可予適用，藉此避免須在權衡

相對可能性的情況下評估日後會否取得所需的許可和批准。相關的

法例訂明不同形式的假設規劃許可，當中包括： (a)根據收購當局

所提發展建議而就被收回土地給予的許可； (b)當地規劃當局就向

其提交的申請所核證的發展許可。如沒有實際或假設的發展許可，

在評估被收回物業的價值時，可考慮在進行估值當日獲批出發展

許可的機會或可能性。 11 

                                            
8  為評估補償額而進行估值當日指： (a)收購當局取得物業管有權的日期或土地業權

歸屬於收購當局的日期；及 (b)作出評估的日期，當中以最早的日期為準。  
9  實際規劃許可指任何在估值當日有效的規劃許可。  
10  請參閱 Davies (1994年)。  
11  請參閱 Barnes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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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新南威爾斯州  

 
3.6   在新南威爾斯州，評估收地補償受《1991 年土地徵收 (公平

賠償 )法令》 (The  Land  Acquisition  (Just  Terms  Compensation)  Act  1991) 

(下稱 "《土地徵收法》 ")所規管。《土地徵收法》規定，獨立的

新南威爾斯州總估值師 12  在釐定向遭剝奪管有權的土地業主作出

補償的金額時須考慮若干事項，包括土地在徵收當日的市場價值。  

 
3.7   在新南威爾斯州，土地的市場價值的定義如下：一名自願

但並非急於求售的賣家在徵收土地當日將土地出售予一名自願但

並非急於購入的買家時，該名買家會就該幅土地支付的金額。

不過，有關的價值不包括 (a)因收地用作的公共用途或建議用作的

公共用途而導致有關土地的價值增加或減少；及 (b)因土地用於

違法用途而導致土地價值增加，或因州政府在收地作公共用途前

進行改善工程而導致土地價值增加。  

 
3.8   實際上，在釐定被收回土地的市場價值時，是以徵收當日

的最有利用途 (即被收回土地的最大及最合適的用途 )為基準。有異

於英格蘭的收地法例，新南威爾斯州的收地法例並沒有就規劃假設

作出規定。因此，有關當局會根據規劃指引，按有關土地的最可行

用途釐定最大及最合適用途的潛力，亦會考慮發展項目在實質上

是否可行、是否符合法例規定 13，以及財政上是否切實可行 14。

發展潛力的價值取決於在徵收當日，有關潛力可予以充分發揮的

機會有多大。  

 
 
加拿大安大略省  

 
3.9   在安大略省，《徵用法令》 (The  Expropriation  Act)訂明，須根

據多項準則計算向受收地影響的物業業主支付的補償額，而有關準

則包括土地的市場價值 (即一名自願賣家在公開市場上將土地出售

予一名自願買家而預期變現可得的款額 )。在釐定土地的市場價值

時不得考慮下列因素： (a)收購當局會將土地用作哪種特殊用途；

(b)因收地進行發展或即將進行發展而令土地價值增加或減少；及

                                            
12  新南威爾斯州總估值師是由新南威爾斯州總督委任的獨立法定官員，負責監督土地

估值制度。在釐定收地補償金額方面，新南威爾斯州總估值師所作的估值會獨立於

被收回物業的業主及收購當局。  
13  符合法例規定指，舉例而言，根據相關的規劃文書，被收回土地是否已劃作或可能

被劃作相關的用途。  
14  財政上切實可行指，舉例而言，有關發展項目是否可能有利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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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因土地用於違法用途，或用於有損土地佔用人健康或有損公眾

健康的用途，而令土地的價值增加。  

 
3.10   實際上，在釐定被收回物業的市場價值時，是以最大

及最合適用途 (即達致最大經濟效益的用途 )作為計算基準。與

新南威爾斯州相類似，安大略省的收地法例沒有就規劃假設作出

規定。因此，若有關土地須改劃用途才能用於最大及最合適用途，

則根據規劃證據，假設的改劃工作必須在合理範圍內可行。  

 
 
新加坡  

 
3.11   在新加坡，收地過程及向受影響各方作出補償的事宜受

《收回土地法令》(The Land Acquisition Act)(第 152 章)所規管。在 2007 年

之前，當局所發放的補償金額是根據在收回物業當日或法定日期

(收回物業當日之前的日期 )有關物業的市場價值 (以較低者為準 )

計算。在評估被收回物業的市場價值時，以該物業的現有用途的

價值，或政府的土地用途圖則所設定的預期持續用途的價值

(以較低者為準 )為基準。因此，在釐定向遭剝奪管有權的物業業主

發放的補償金額時，不會考慮被收回物業的潛在發展價值。  

 
3.12   於 2007 年修訂《收回土地法令》後，在評估被收回物業的

價值時，是以真正的買家在合理情況下願意就物業支付的市場價值

為基準，並須考慮有關物業的許可用途及在總綱圖則 15下可予實現

的潛在價值，而該潛在價值受現行規劃規定及其他因素 (例如

地點、業權的限制性契諾及物業的狀況等 )規限，但不得考慮以

相較於總綱圖則在徵收當日所許可或訂定的用途更集約的方式使用

土地而帶來的潛在價值。此外，補償金額不會計算的因素包括

(a)因收回土地所作的用途而可能令價值有所增加；及 (b)可資比較

的物業的銷售證據，除非有關各方能證明該等交易屬不涉投機活動

的真正交易。  

 
 
總結  

 
3.13   在選定的海外司法管轄區，在評估被收回物業的價值時，

是以收回物業或進行估值當日有關物業的市場價值為基準。在評估

                                            
15  總綱圖則是法定的土地用途圖則，當中標明新加坡的許可土地用途及發展密度。

總綱圖則為新加坡的中期發展綱領，每 5 年覆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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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向遭剝奪管有權的物業業主支付的補償金額時，可考慮被收回

物業的發展價值。在英格蘭、新南威爾斯州及安大略省，就發展

價值提出申索時必須提供證據，證明被收回物業的發展計劃在收回

當日既符合法例規定，亦屬切實可行。相反，在新加坡，就發展

價值提出的申索受有關法例所訂的法定限制所規限。  

 
3.14   在英格蘭，就發展價值提出申索可以實際或假設的規劃

許可作為理據。有別於英格蘭的做法，其他選定海外司法管轄區的

收地法例並沒有就規劃假設作出規定。在新南威爾斯州，申索人就

發展價值提出申索時須證明被收回物業的發展計劃在實質上可行、

符合法例規定，以及財政上亦切實可行。在安大略省，若被收回

土地須改劃土地用途才能發揮其發展潛力，就發展價值提出申索的

申索人可能需要提供證據，證明被收回的土地可被改劃土地用途。  

 
3.15   在新加坡，收地法例訂明，不得考慮以相較於總綱圖則在

徵收當日所許可或訂定的用途更集約的方式使用土地而帶來的潛在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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